
附件3
承诺审批承诺书
（样本）

本人（单位）：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
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 ：　　　　 　   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或组织机构代码）：
申请办理（政务服务事项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申请承诺审批。现就相关事宜作出如下承诺，并愿意承担法律责任：
一、已认真学习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，了解了该政务服务事项的有关要求，对有关规定和政务服务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已经知晓和全面理解。 
　　二、自身能够满足办理该事项的条件、标准和技术要求。     
    三、未达到法定条件前，不得从事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活动。
　　四、申请的事项尚有以下材料缺少。对于尚未提供的材料，能够在获得批文或证照后    个工作日内予以提供，并符合法定形式和标准。
    1.
    2.
    3. 
　　五、所提供的申请材料实质内容均真实、合法、有效。 
　　六、主动接受有关监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。 
　　七、对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或超越该事项范围进行活动的行为，与审批机关无关，本人自行承担相关责任。因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及承诺，被撤销审批决定、列入失信名单所造成的经济和法律后果，愿意自行承担。 
八、以上陈述真实、有效，是真实意思的表示。                  
     九、承诺书一式两份，一份由本行政审批机关存档，一份由申请人（单位）保存。

承诺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        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受托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  
    

[bookmark: _GoBack]备注：本表仅适用于防城港市人社系统承诺审批事项。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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